
 

留台聯總第五届全國中學美術創作比賽簡章 

 

A.主辦單位: 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 

 

B.協辦單位: 1)馬來西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會 

2)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馬來西亞校友會 

3)馬來西亞留台東海大學校友會 
 

C.宗旨：激發學生的美術熱忱及提供平臺讓學生展現才藝與創意。 

   

  D.主題：和諧 

必須是原創及獨立完成的繪畫作品，不涉及任何暴力、情色、種

族主義等偏激、極端的負面內容。 

 

E.參賽對象:  

在籍獨立中學學生(高一、高二、高三)、國民型中學及國民中學

學生（Form 4、Form 5、Form 6）學生均可參賽。 

 

  F.参加辦法: 無需付費。 
 

學生參賽作品由學校提交（每人只限 1 份參賽作品）。 

將參賽表格粘貼於作品背面，並附上學校蓋章，將作品以挂 

號信郵寄至： 

    GABUNGAN PERSATUAN ALUMNI UNIVERSITI TAIWAN, MALAYSIA. 

    NO.9B, JALAN SS2/64, 47300 PETALING JAYA, SELANGOR. 

信封上請註明「參加留台聯總第五届全國中學美術創作比賽」。 

 

  G.参賽作品的規格: 

1)最小尺寸 37cm X 27cm，最大尺寸 42cm X 59cm（A2）  

2)媒材：自由選擇，只限手繪作品。 

3)不必裝裱。 



 

 

H.不符合規格的作品，將一律作廢。 

I.作品一旦被發現涉及抄襲，其參賽資格將被取消。 

J.報名截止：即日起至 2023年 10月 15日(日)截止（以郵戳爲準） 

K.展出日期：將另行通知 

L.頒獎日期：將另行通知 

M.獎勵: 特優獎     3 名    各 RM 2000 奖金/ 獎狀各一張。 

 佳作獎  10 名    各 RM  500 奖金/ 獎狀各一張。 

 評審特選獎  5 名    各 RM  200 奖金/ 獎狀各一張。 

 入選      40 名    獎狀各一張。 

 

以上得獎者將獲得留台聯總推薦就讀美術相關科系的機會，但

最後錄取與否需視學校審核為最後的決定。 

 

N.評審團：將由 3 位專業藝術家組成，評審的决定為最后的決定。 

 

O.其它:  

1)主辦當局有權隨時對此簡章各項條文進行增删。 

2)得獎作品一律歸主辦當局，主辦單位將有權使用作品作為印刷 

出版及宣傳等教育用途。 

3)若未得獎之參賽作品需寄回，請自行承擔郵寄費用。 

4)若有任何申訴，主辦單位一概不受理。 


